
公告日期112年8月3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明 112 偵 3613 詐欺 中六分局 潘○雯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3614 詐欺 永康分局 潘○雯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3615 詐欺 竹一分局 潘○雯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3652 詐欺 中壢分局 邱○娟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4234 詐欺 仁武分局 潘○雯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4341 詐欺 三重分局 邱○娟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4342 詐欺 三重分局 邱○娟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4404 洗錢防制法 檢○官簽分 徐○翔 起訴

明 112 偵 4405 洗錢防制法 檢○官簽分 徐○翔 起訴

明 112 偵 4406 洗錢防制法 檢○官簽分 徐○翔 起訴

明 112 偵 4995 詐欺 檢○官簽分 王○偉 起訴

明 112 偵 4996 詐欺 檢○官簽分 王○偉 起訴

明 112 偵 4997 詐欺 檢○官簽分 王○偉 起訴

明 112 偵 5062 洗錢防制法 基三分局 林○慧 起訴

明 112 偵 5254 詐欺 鳳林分局 宋○俐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5398 洗錢防制法 檢○官簽分 徐○翔 起訴

明 112 偵 5997 詐欺 和美分局 董○凡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6150 詐欺 平鎮分局 周○涵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6163 詐欺 花蓮分局 陳○銘 起訴

明 112 毒偵 374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李○富 緩起訴處分

明 112 毒偵 581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○源 起訴

明 112 毒偵 61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潘○哲 緩起訴處分

明 112 毒偵 658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○寶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毒偵 661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潘○哲 緩起訴處分

明 112 撤緩毒偵 79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李○富 緩起訴處分

明 112 撤緩 151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（原移送

機關：本署觀護人室簽

分）

余繼麟
撤銷緩起訴處分（原偵

查案號：111毒偵402號）

勇 112 少偵 6 恐嚇取財得利 執○科簽分 鄭○偉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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